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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盛彬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412007；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的动态调整机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适应社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成为疑难问题。因此，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动态

调整机制的法律依据、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农民权益的保障提供

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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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维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发展

的关键载体。《乡村振兴促进法》与新颁布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为其治理，特别是成员资格的动态调整

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城乡融合与人口流动加速，构建

完善的成员资格动态调整机制，已成为关乎组织稳定与

农民切身利益的紧迫课题。本研究从法教义学视角出发，

旨在系统阐释相关法律条文的法理逻辑，剖析实践中的

适用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法

治化发展与农民权益的有效保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

参考。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法理基础

1.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性质与地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主体，具

有特殊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在探讨其成员资格认定的法

教义学基础时，我们首先需要关注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

资格以及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的关系。

1.1.1 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资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资格是成员资格认定的

基础。依相关法规，其具有特别法人地位，赋予独立法

律人格，为参与市场活动、行使集体所有权提供法律支

撑。[1]作为特别法人，其以农民集体公有制为基础，代

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管理集体资产，故成员资格认定不

能套用一般法人规则，需结合其政治经济基础与制度背

景。同时，法人资格的独立性意味着其可独立享有民事

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成员资格认定必须严格依法，保

障成员权益合法有效。

1.1.2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的关系

农组织与成员间的法律关系是资格认定的核心，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资格的得丧变更。成员资

格可通过法定事实（如出生、婚姻）或意定程序（如民

主决议）取得；同样，因死亡、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或获得稳定替代性社会保障等原因而丧失。其

次，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成员享有民主管理权、集体

资产收益分配权等核心权利，同时也负有遵守章程、参

与集体劳动等义务。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是认定成员身份

的重要实质依据。最后，是自治与法治的边界。成员身

份的确认，需要廓清组织自治确认与国家法律认定之间

的边界，寻求二者在实践中的有机统一，既要尊重集体

意愿，也需保障个体正义[2]。

1.2 成员资格认定的法理逻辑

在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时，我们不

可避免地要深入探讨成员资格认定的法理逻辑。这一逻

辑是构建合理、公正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

制度的关键。

1.2.1自治确认与法律认定的区分与协同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区分自治确认和法律认定两个

概念。[3]自治确认主要基于团体自治理念，强调效率和

农民意愿的尊重，通常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民主决

议进行。而法律认定则更注重成员身份平等、团体正义

和权益保障，主要发生在成员身份和成员权益纠纷解决

阶段，为司法裁判提供精准依据。这两者在价值目标、

认定原则、规范性质和表达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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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并协同发挥这

两者的作用，以确保成员资格认定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1.2.2 一般标准与个案衡量的结合

鉴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复杂性，我

们需要秉持一般标准和个案衡量相结合的认定方式。
[4]

一般标准主要通过立法界定成员的一般条件，如户籍、

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成员身份的司法认定提供框

架性判断标准。然而，这些标准并非万能，对于特殊群

体和复杂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个案衡量。个案衡量需要

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如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关系、生产

生活情况等，通过灵活的利益衡量得出妥当的结论。这

种认定方式既体现了法律的普遍性，又照顾到了特殊情

况，使得成员资格认定更加公正、合理。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及其困

境

2.1 现行认定标准概述

在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动态调整机

制前，明确现行认定标准及其困境至关重要。参考相关

研究，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展现

以下特点：①户籍说：此标准以户籍登记为主要依据。

但随着城乡融合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已不再

是核心判定因素；②生活保障说：此标准考量成员是否

依赖集体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然而，随着农村

经济发展，许多成员的收入来源已不完全依赖集体土地；

③农龄+户籍说：结合农业劳动年限和户籍情况来判定。

但这种方法操作复杂，且难以全面反映成员与集体经济

的关系；④系统分析说：综合考虑户籍、生活保障、权

利义务关系等因素。

2.2 认定标准在实践中的困境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实践中，我们

面临着多重困境，主要体现在户籍变动的复杂性与滞后

性、土地承包关系的变动与成员资格的冲突，以及成员

资格认定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难题。

2.2.1 户籍变动的复杂性与滞后性

户籍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它曾是认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重要依据。然而，[4]随着

城乡融合的加速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人口流动日益

频繁，户籍登记的变动往往滞后于实际居住和工作的变

化。这种滞后性导致户籍作为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可靠

性降低。同时，户籍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认定的难度，例

如，有些人可能拥有多个户籍，或者在户籍迁移过程中

存在信息不一致的情况。

2.2.2土地承包关系的变动与成员资格的冲突

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成员资格认定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在现实中，随

着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土地承包关

系经常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成员资格的稳定性要求产

生了冲突[5]。例如，一些新生代农民虽然被认定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但由于土地流转、承包关系变更等原因，

他们可能无法享受到与土地承包相关的权益。

2.2.3成员资格认定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难题

成员资格认定不仅关乎个人的经济利益，还涉及到

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群体之

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例如，特殊农民群体（如出嫁

女、入赘婿等）的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常常引发争议[6]。

这些争议背后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和权衡。如何公平、合

理地协调这些利益冲突，是成员资格认定过程中需要解

决的重要问题。

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动态调整机制的构建

与实现路径

3.1 动态调整机制的构建原则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其构建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理

论基础，更是实践操作的指南，确保调整机制的公正性、

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下将详细阐述三大核心原则：尊重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程序规范与群众认可相统一、利益

平衡与权利保障并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动态调整机制的构建，应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尊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调整工

作必须尊重历史形成的成员资格格局，保障长期为集体

做出贡献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组织的稳定性和成员的

归属感。同时，需顺应城乡融合、户籍改革等现实发展

变化，使机制具备必要的灵活性，以应对新挑战、把握

新机遇。二是程序规范与群众认可相统一。机制的运行

必须依赖严格、公开、透明的程序规范，这是确保调整

过程公正、杜绝不当干预的基石。调整的结果必须争取

群众的广泛认可，这是其获得合法性与公信力的社会基

础，关乎机制能否顺利实施并促进组织和谐稳定。三是

利益平衡与权利保障并重。调整过程中必须审慎权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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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利益、成员个人利益及更广泛的社会利益，通过建立

合理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预防和化解矛盾。同时，

必须切实保障每位成员的财产权、参与权、知情权等基

本权利，以增强其归属感与责任感，支撑组织持续健康

发展。这三项原则共同构成了成员资格动态调整机制的

核心框架，对于保障成员权益、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实践中需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

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群众需求的变化

3.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动态调整机制的具体

内容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法理逻辑与

立法表达框架下，动态调整机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成

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成员资格的变更与恢复。这些内

容的构建与实现，旨在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的流动性和合理性，以适应农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3.2.1 成员资格的取得

成员资格的取得是动态调整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法律依据和程序应当明确、规范。[7]成员资格的取得

主要可以分为法定取得和意定取得两种方式。其一，法

定取得是指依据法律规定的事实自动获得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身份。主要包括基于出生事实取得、基于结

婚或收养行为取得，以及基于政府行为取得等情形。其

二，意定取得则是指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议程序加

入集体经济组织并取得成员资格，如其他集体经济组织

的成员因生产生活需要申请加入等[8]。

3.2.2 成员资格的丧失

成员资格的丧失是动态调整机制的关键环节，其标

准和程序应当合理、公正。成员资格的丧失主要包括基

于死亡事实丧失、因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丧

失、因获得稳定替代性社会保障丧失，以及因集体经济

组织终止丧失等情形。此外，成员身份丧失的限制制度，

即成员身份的保留制度也需要关注。在特定情况下，如

成员因就学、服役等原因暂时离开集体经济组织，其成

员身份应予以保留。

3.2.3 成员资格的变更与恢复

成员资格的变更与恢复是动态调整机制的补充内

容。成员资格的变更通常涉及因婚姻关系等变化导致的

户籍关系变更，需要在两个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进行成员

资格的转移。而成员资格的恢复则是指在某些情况下，

成员因特定原因暂时丧失成员资格后，又符合重新取得

成员资格的条件，可以恢复其成员资格。这一机制的构

建与实现，不仅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还能促进农

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明确、规范的程序和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确保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流动

性和合理性，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农村社会的不断变化和

发展需求。

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动态调整机制的实现

路径

要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动态调整机制，需从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民主管理和

建立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三个方面入手。

3.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随着新颁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实施，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动态调整得到了更为明确

的法律依据。
[9]
新法明确了成员身份认定的标准，规范

了成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条件，并强调在成员资格动态

调整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成员的合法权益。此外，新法

还为成员资格认定纠纷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渠道。为了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未来应细化成员资格动态调

整的具体操作规范，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同

时，加强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以确保各地在

成员资格动态调整中能够统一标准、规范操作。

3.3.2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民主管理

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民主管理是实现成员资格

动态调整的另一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应完善成员大会

制度，确保成员的广泛参与和充分表达；建立健全议事

规则，明确各机构的职责和权限，规范议事程序和表决

方式；加强信息公开和透明度，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确

保成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10]
。

3.3.3建立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成员资格动态调整过程中，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

至关重要。应完善调解机制，对出现的纠纷进行及时调

解；加强仲裁机构建设，为纠纷提供仲裁服务；畅通诉

讼渠道，确保当事人能够获得诉讼救济。这些措施将有

助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并保障成员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4 结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动态调整机制，是一

项融合身份平等、分配公平等法律原则的复杂精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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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制要求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原则，并综合户籍、权利

义务关系等要素进行个案衡量，以兼顾认定的公平、效

率与公正。其中，司法保障与组织自治的互补协作，是

确保认定工作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键。展望未来，应从

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内部民主管理及构建有效纠纷解决

机制等方面持续努力，以保障农民权益，助推农村集体

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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